
生下儿子后，我的“高官丈夫”失踪了
女子向湖南省妇联权益部求助——

打工妹遇上“某省直单位副
处长”，爱情来了

2014 年，在朋友的介绍下，

王欣认识了自称是“某省直单

位领导”的贺良。在交往几次

之后，贺良向王欣表达了要追

求她的想法，并告诉王欣，自

己出生于1982 年，湘乡市人，

现已离异。“他给我看过他的‘身

份证’、‘离婚证’、‘工作证’，

‘工作证’上显示他是‘湖南

某省直单位干部督察总队副处

长’。”王欣，贺良还自称是中

央某退休领导的侄子。

一心想在长沙扎根的王

欣，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冲昏了头脑，她接受了贺良的

追求。

热恋期的王欣很受贺良宠

爱，她跟着男友走遍了湖南各

地，见了各地的“单位领导”。

更让她惊讶的是，这些“领

导”在饭局上对贺良特别尊

敬，都称他为“大哥”。多次

跟贺良见识了这样的“大场

面”，王欣对男友的身份和地

位深信不疑，也坚定了要和

他结婚的想法。

2014 年 8 月， 王 欣 把 父

母叫来长沙，与贺良见面。见

了父母，走了亲戚，定了日子

……王欣说，贺良并不排斥和

她订婚，该走的程序也全都走

了。只是一谈起领结婚证，贺

良便以“工作太忙”一推再推。

律师说法 >>

男友“约谈”公司老总，
面子来了

和贺良在一起后，王欣的生活

有了很大变化。最让王欣“长面子”

的是，这个“有身份”的男友居然

还能“压得住”她公司的老板。

2015 年 6月，在长沙某高档茶

楼工作的王欣因为疏忽被老板痛

批了一顿。贺良知道后，找她要来

了茶楼老板的电话，还以“某省直

单位领导”的名义“约谈”了老总。

“他把我们老总骂了一顿，说

分分钟能让他的店关门！”这一次

“约谈”后，王欣就成了公司的“红

人”，大家都对她陪着笑脸。

在王欣看来，这个男友处处都

好，但唯独自己提出“要领结婚证”

时，贺良每次都以“太忙了”为由

推脱。“他每次来我这里，都会告

诉我今天又见了哪些领导，做了哪

些事。”慢慢地，王欣悟出了贺良

的“出行规律”——每个月都会有

一段时间“出差”，回来后，便会

在她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2015 年 9月，贺良突然高兴地

找到王欣，给了她一张由“单位”

出具的“结婚证明”。“他说好不容

易找单位领了‘结婚申请表’，有

了这张证明，我的资料信息就入了

库，备案后我们的夫妻关系也就

合法了！”王欣半信半疑，但她看

了申请表上盖的“公章”后，就不

敢质疑。之后，贺良让王欣告诉

亲朋好友，他们已经领证了。

儿子出生了，“丈夫”不见了
“给我生个儿子吧！”跟贺良在

一起后，王欣经常能听到这句甜

蜜的话。尽管没有去民政部门领结

婚证，但 30 岁的王欣希望生个孩

子来稳固这一段“夫妻”关系。

“由于我身体的原因，之前怀

了3 个孩子都流产了，豆豆是第 4

个。”2016年5月，得知自己又怀孕了，

王欣给“正在外地出差”的贺良打

了电话，“他特别开心，还叮嘱了我

很多事情，让我千万保住孩子”。

只是，从怀孕开始，贺良也越

来越忙。“他几个月才回一次长沙，

有时候回来了，也以‘睡单位’为

由不来我这里。”肚子越来越大的

王欣发现，自己想联系上贺良变得

非常困难。在怀孕 8 个月后，有些

着急的王欣托人打听到了贺良湘

乡市老家的电话。

“没有什么‘贺良’，只有‘贺良

飞’（化名）！”今年1月1日元旦

节，在拨通贺良老家的电话后，一

个老太太的回答让王欣愣住了。但

对方不愿多说，很快挂断了电话。

1月10日，愈发忐忑的王欣带着自

己的母亲赶到了贺良的老家湘乡市

月山镇田心村杨家冲，并通过村民

见到了贺良的父母亲——但贺良

曾经告诉王欣，他的母亲“已经去

世了”。

在查询了贺良的车牌后，王欣

发现，贺良的真名就是“贺良飞”。

再查户口，王欣更是不敢相信：

相处两年多的“丈夫”其实出生

于1966 年，而且并未离婚，还有

3 个子女，最大的女儿竟然只比王

欣小1岁！

1月10日，王欣来到长沙市定

王台派出所报警。在派出所内，王

欣再次拨通“贺良”的电话，这次

“贺良”接了。“他说去年 7月时检

查出得了肺癌，如今正在北京治疗，

所以一直没来找我。”

“贺良”的谎言被派出所的民

警当场识破。民警告诉王欣，电

话那头的“贺良”并不在他所声称

的北京，而是在娄底。王欣这才

醒悟过来——“我们在一起这么

久，他从来没掏过钱，带我出去

吃饭都是别人买单！反倒是我还陆

续给了他四五万元！早应该留意他

的骗局！”但是，派出所表示，由

于证据不足，无法以“诈骗罪”立

案对贺良进行抓捕。

无奈之下，王欣选择到湖南省

妇联求助。在省妇联工作人员和

公益律师的帮助下，王欣得知，该

省直单位并没有叫“贺良”或者“贺

良飞”的工作人员，更没有“干部

督察总队”这一机构。省妇联权益

部工作人员和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多次拨打“贺良”的电话，均无人

接听。

如今，带着孩子的王欣只能开

始漫长的维权之路，“现在只想找

到他，让他承担孩子的抚养责任！”

刘凯：任何骗术都是源于“贪”字，不要贪恋他人的钱财、

权势，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平时多留心眼，基本可以避免

落入骗财骗色的“圈套”。比如，首次见面尽可能选择白天，

并在公共场合进行，有亲友陪同更好。在没有了解男方的情

况下，不要喝男方自带的饮料，更不要喝酒。在有继续交往

的兴趣时，一定要详细了解对方的真实信息，如身份证、工

作证件和履历情况。在交往过程中，一旦发现疑点，一定要

重视，更不要轻易未婚先孕。

记者：女性在与男性交往的过程中，应当如何防

止被骗？

刘凯：对于社会上的一些“花心大萝卜”，如案例中同时

谈了十多个女友的，如果仅仅是骗取他人感情，只要没有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钱财，不涉及重婚，也没有伤害他

人身体健康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难追究其法律法律的，只

能从道德层面上进行谴责。但是对于骗人生下孩子的，不直

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均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

费用和教育费。

记者：如今，社会上多发骗财骗色案件，比如有男

性同时和十多个“女友”谈恋爱；有人哄骗女性为

其“生孩子”后突然“玩失踪”等等……从法律角

度出发，这些行骗者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刘凯：向公安机关报案，一般提供初步证据就行。但

是，要想对诈骗等经济犯罪顺利进行报案并启动刑事立案调

查，初期的证据准备非常重要，也是能否成功立案的关键所

在。就此案而言，受害人王欣可以提供的证据有：被害方的

财物损失情况，包括银行转账凭证、微信或支付宝等转账记

录；伪造的“结婚证明”；年龄、姓名、身份虚假的相关证据，

如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证明文件，

虚构不存在的理由让受害人给付钱财的相关证据或者人证可

以证明“贺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记者 : 王欣报案后，出现了“证据不足”的问题。

为了维护合法权益，王欣还需要掌握哪些证据？

刘凯：就本案报道中的情况来看，“贺良”伪造了姓名、

年龄，以“中央某领导亲戚”的身份，获取被害人的信任。

同时，“贺良”隐瞒已婚事实，制作了“某省直单位”的“结

婚证明”，欺骗王欣的情感，骗取了王欣四五万元。这样的

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罪。如果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

印章实施诈骗的，则可能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

印章罪和诈骗罪，数罪并罚。此外，孩子出生后，王欣可

以要求“贺良”支付抚养费，直至成年。

记者：在您看来，“贺良”应该为他的行为承担怎

样的法律责任？

刘凯（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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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前，从安徽来
湖南长沙打工的女子王
欣（化名），结识了一
名自称是“湖南某省直
单 位 副 处 长 ” 的 男 子

“贺良”。难得的是，这
个“有身份有地位”的
男人还是个“钻石王老
五”，他还承诺要与王
欣结婚。在贺良的要求
下，王欣怀孕并生下儿
子豆豆。只是，王欣是
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
到结局——贺良“失踪”
了！

“ 年 龄 是 假 的， 身
份 是 假 的， 就 连 名 字
都 不 是 真 的！”6 月 9
日，王欣抱着孩子又一
次求助湖南省妇联权益
部——“丈夫”消失数
月，她已不再幻想爱情；
如今最让她焦心的是，
孤身一人，她该拿什么
抚养孩子？

扫一扫，分享你的观点


